开平市人民法院科技法庭电子签名终端采购项目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概述

（一）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开平市人民法院科技法庭电子签名终端采购项目

2.采购数量：25台
3.采购预算：￥65,000元（超过采购预算的报价为无效报价，报价应为含税全包价）

（二）功能需求

项目采购具体设备清单、技术参数及配置要求：

（质量性能须相当或优于以下要求）

CPU：相当或优于Cortex-M7  主频：不低于550MHz

存储：≥16MB
内存：≥32MB
屏幕类型：IPS LCD

屏幕尺寸：≥5英寸

屏幕分辨率：不低于800*480

显示比例：16:10
感应方式：电磁感应

电磁笔无故障点击次数：≥100万次

指纹模块：支持

通讯方式：USB连接

CPU适配：龙芯，兆芯，飞腾等

操作系统适配：Win7/Win8/Win10/Win11，统信，麒麟等

★要求本次采购的电子签名终端能无缝对接现有庭审系统，并实现庭审笔录签名、捺印功能，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报价供应商须提供设备制造商出具的产品授权函以及产品售后服务承诺函（格式自拟）。

以上两个★条款为必须实质性响应条款，如不提供将导致报价无效。
三、交货及保修期限

1.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交货及安装；

2.自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3年维保期。

四、售后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必须按照报价文件中应标的品牌型号进行供货，保证提供的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生产厂家或国家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如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商品品牌型号与报价文件不一致或者出现以次充好等情况，一经发现，采购方有权即时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2.根据实际情况，为了保障后期的设备正常稳定运行，保修服务方式均为成交供应商或原厂家上门保修。保修期内，成交供应商负责对其提供的设备整机进行维修和软件维护、应用软件升级。

五、培训要求

成交供应商须提供完整的操作的培训方案，培训方式为现场培训，主要内容包括应用系统的操作使用、维护、安装等；主要培训对象为使用人员、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

六、知识产权

成交供应商保证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该设备或服务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起诉。如发生此类纠纷，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如因此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成交供应商负责全额赔偿。

七、保密要求

成交供应商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保密法律规定，遵守采购人的有关规定。安装工作必须在采购人指定的场所内进行，确保场所正常秩序和安全。

八、验收要求

1.验收依据：采购文件、报价文件、厂家设备技术标准说明及国家有关的质量标准规定，均为验收依据。

2.设备验收：成交供应商根据采购要求进行产品安装、调试、测试后，由采购人进行使用性能方面的验收。

3.验收时成交供应商必须派代表参加，验收完毕由采购人代表和成交供应商代表在验收报告上签名确认。

4.验收过程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九、付款方式

完成所有设备安装、调试并验收通过。验收通过后10个工作日内，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开具合同金额的等额发票，采购人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100%。

十、违约责任

1.如成交供应商延期交货或采购人延期付款，每逾期1日违约方应按合同金额1%向对方支付违约金，但该违约金累计不超过合同金额的5%，逾期超过5日，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2.如任何一方无故解除合同或有其他违约行为，应向对方支付合同金额5%的违约金。

十一、评审方式

1.本项目系采购人自行采购项目，采购人自行组建评审小组，成员由我院采购工作领导小组人员组成，且响应供应商不少于3家开启正常评审。

2.在满足采购项目的重要参数和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按照质量、服务相等且评审价格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如果成交候选人的评审价格相同时，则依次以技术方案配置、服务承诺、优惠条款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审，从中择优确定成交供应商。若通过上述综合评审后仍确定不了成交供应商时，评审小组将以投票方式确定成交候选人。
